津发改审〔2025〕268号

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江津区2025年普通省道改扩建及安全隐患整治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
重庆市江津区公路事务中心：

你单位报来《关于审批江津区2025年普通省道改扩建及安全隐患整治工程项目建议书的函》（津路中心函〔2025〕64号）及有关资料收悉。根据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相关规定，经研究，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议书，现就有关事宜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及代码

项目名称：江津区2025年普通省道改扩建及安全隐患整治工程；

项目代码：2509-500116-04-01-872368。

二、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
该项目为线性工程，建设地点为G212线、S209线、S544线、S547线、S549线、S550线等国省道路在我区境内沿线各镇街，项目拟对普通省道进行改扩建或安全隐患整治，其中：国道G212 K1384+900-K1384+960全长0.06公里，国道G212 K1387+300- K1387+350全长0.05公里，拟实施水毁整治；省道S209 K128+440-K154+265全长25.825公里，拟实施安全隐患整治；省道S544 K78+305-K84+727全长6.422公里，拟实施改扩建。省道S547 K94+594-S117+791全长23.197公里，拟实施大修。省道S549 K14+270-K30+309全长16.039公里，拟实施大修；省道S550 K45+700-K75+703全长30.703公里，拟实施改扩建。三、总投资及资金来源
项目估算总投资为980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上级补助资金及业主自筹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批复文件有效期限为2年，自批复之日起计算。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，应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我委申请延期。项目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申请延期的，本批复文件自动失效。
（二）请你单位接文后按照相关规定抓紧开展勘察、设计等相关前期工作，落实项目建设资金，取得相关手续后，将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我委审批。

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年9月25日

抄送：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，区财政局、区交通运输委、区审计局、区统计局。
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2025年7月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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